桃園市115年度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輔導團年度計畫
子計畫 桃園市115年環境教育推展「校園淨零綠生活」
教案徵選暨獎勵計畫
1、 依據
1、 教育部113年9月3日臺教資(六)字第1132703442號函「115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畫」。
2、 2023年2 月15日行政院修正公布《氣候變遷因應法》。
二、桃園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暨「桃園市112-115年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中長程計畫」。
三、115年桃園市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輔導團工作計畫。
貳、目標
一、規劃教師參加主題式「教案撰寫」研習，介紹教育部因才網及推動中小數位學習精進方案中的環境教育議題數位教材，由學者專家帶領教師完成包含三大主軸(含碳匯、循環經濟、綠色能源)之模組教學活動設計，期能引導教師發展體驗式或沉浸式教學，從中學習跨領域連結與資源運用。
二、透過教學融入各領域，帶領學生深入理解淨零排放、減碳習慣等日常生活實踐活動，提升學生永續發展意識，營造桃園市校園淨零綠生活環境，實現校園環境永續管理目標，邁向2050淨零排放願景。
三、透過優良教案甄選，將淨零綠生活主題教學融入各領域，鼓勵各校依據在地化與特殊性，建構各校環境教育特色課程，符應十二年國教課綱適性發展理念，培養學生淨零排放知能，成為具有永續環境意識的全球公民，促進全市高中、國中、國小對環境教育的重視。
四、規劃參訪活動，參訪淨零示範校園或民間企業、團體，進行交流學習，提升推廣淨零綠生活之效益。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
肆、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伍、承辦單位：忠貞國小、桃園市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輔導團
陸、協辦單位：本市中興國小、龍潭國小、瑞埔國小
柒、辦理時間：115年1月1日~~115年12月31日。
捌、實施內容：
一、聘請專家學者擔任「教師環境教育課程模組教案撰寫與推廣工作坊」講座，辦理2場(時間規劃在3-4月，7-8月)，協助教師產出主題式教案。計畫詳【附件一】
二、鼓勵學校積極辦理環境教育課程及活動，參與本計畫之優良教案甄選，績優者教案將上傳本市環境教育輔導團之網站(https://sdeetyc.eduweb.tw/Module/Home/Index.php)，並獲得優先參加參訪行程之報名機會。計畫詳【附件二】
三、辦理「推動校園淨零綠生活」成果分享會，績優教案設計教師，將優先參加參訪績優學校或與民間企業、團體進行交流學習。
四、獎勵基準：
    經評審委員審查通過之教案，各階段錄取件數原則上如下表(表一)，最後錄取件數視各階段投稿件數及水準酌予增減，優選稿酬每千字1200元，最多核予6000元;入選稿酬每千字1000元，最多核予3000元，字數不足則以實際字數核算、並核發著作0.1分(著作分數依作者人數平均之)。
表一: 各階段錄取件數、稿酬與獎勵
	階段與獎勵
	優選件數/稿酬/獎勵
	入選件數/稿酬/獎勵

	國民小學
	10件/6000元/每人嘉獎乙次
	若干/3000元/每人獎狀乙紙

	國、高級中學
	5件/6000元/每人嘉獎乙次
	若干/3000元/每人獎狀乙紙


        ※未達錄取標準時，獎項得從缺
五、注意事項：
（一）每案參與人數至多四人（參與者須於同一學校服務），三大主題任選其一，每位教師至多參與2案。
（二）本市有意願參與之高國中小學教師。
（三）主題及內容需符合：
1、認知層面：主題概念與課綱要契合。
2、在地化與特殊性：依據各校在地特色設計的環境教育教案。
3、行動層面：能延伸到生活層面的應用與操作，最終成果能落實到日常生活中，以十二年國民教育適用為原則，教學時間至少須達2-4節課設計，並包含執行成果。
4、「教學設計」應符合自製之原則，需為115年1月1日以後（含）完成之作品；送件之作品如為已公開發表之作品、仿冒或抄襲他人作品、著作權不明者、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著作權或商標、內容離題、違反善良風俗等相關情事，不符合本徵選辦法者，一經發現，即取消參賽資格，所獲獎勵追回，參選者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5、主辦單位不負責保存參賽者提供之參賽作品，參賽作品概不退還，請自行留存備份。
6、獲選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應讓與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並承諾放棄著作人格權，未依規定讓與著作財產權者，取消獲獎資格。
7、桃園市政府對獲選作品具有修改權。獲獎作品桃園市政府得視需要予以修改，做為後續規劃及應用。
六、執行期程：
	期 程
工作項目
	115年
1月
	115年
3-4月
	115年7-8月
	115年9月
	115年
   10月
	115年
11-12月

	一、提出計畫、經費預算
	◎
	
	
	
	
	

	二、辦理課程模組撰寫工作坊
	
	◎
	◎
	
	
	

	三、進行徵稿
	
	
	◎
	◎
	
	

	四、公布成績
	
	
	
	
	◎
	

	五、績優學校提報敘獎名單
	
	
	
	
	◎
	

	六、辦理成果分享暨參訪活動
	
	
	
	
	
	◎

	七、成果彙整及檢討
	
	
	
	
	
	◎

	八、經費核銷及人員獎勵
	
	
	
	
	
	◎



七、實施方式：
（一）甄選教案評選：採書面審查(格式請參考【附件三】)，外聘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評分標準由計畫主持人邀集評審委員訂定(是否符合學校特色、是否具體可行與延續性、是否具教學省思或師生回饋、是否產出成果等，評分表如【附件四】)。
（二）為鼓勵教學設計及執行成果產出，擇優錄取5-10案(國小10案、國高中5案)、入選若干案，未達錄取標準時，獎項得從缺。
[bookmark: _Hlk208846816]（三）經評審獲獎之優良教學設計及執行成果，將置於桃園市環境教育教育輔導團網頁提供各校教師參考。並得優先參加績優學校參訪或與民間企業、團體進行參訪交流。
玖、報名、送件方式: 
一、請詳填報名表【附件五】、法律責任切結書【附件六】，連同「115年度推展校園在地校園淨零綠生活」教學設計（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及執行成果(電子檔)逕送：32468 桃園市平鎮區龍南路315號，桃園市平鎮區忠貞國民小學教務處余明菀主任收。若相關資料無法燒錄光碟，可將相關檔案上傳至雲端硬碟開啟分享，將連結以電子郵件傳送至jjes23@m5.jjes.tyc.edu.tw。
二、收件截止時間：115年10月2日(五)16：00止(掛號者，郵戳為憑)。
3、 活動洽詢：電話：03-4501450#210，桃園市平鎮區忠貞國民小學教務處余明菀主任。
拾、經費來源：申請本市教育局經費補助辦理，總計新台幣叁拾貳萬壹仟貳佰元整，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七】。
壹拾壹、獎勵方式：
一、承辦本活動工作認真、表現優異人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辦理敘獎。依規定，執行本計畫業務相關人員敘嘉獎1次5名、獎狀依實際表現優良者核實發給（如【附件八】）。
二、「115年度推展校園在地校園淨零綠生活」徵選：
（一）擇優錄取優選5-10案(國小10案、國高中5案)，每案頒發稿費新台幣陸仟元整(每千字1200元，最多核予6000元，字數不足則以實際字數核算)、作者每人嘉獎乙次、並核發著作0.1分(著作分數依作者人數平均之)。
（二）入選若干案，每案頒發稿費新台幣叁仟元整(每千字1000元，最多核予3000元，字數不足則以實際字數核算)，作者每人獎狀乙紙、並核發著作0.1分(著作分數依作者人數平均之)。
（三）評選結果函知學校，參賽者所獲獎金須依財政部規定扣繳所得稅。
（四）績優教案設計教師，將優先參加參訪績優學校或與民間企業、團體，學習「淨零排放」及SDGs成功經驗。
壹拾貳、預期成果及效益
一、量化指標
（一）參與教師參加主題式「教案撰寫」研習，研習共二場,預計100位以上本市教師參加。
（二）實際融入課程教學設計方案至少40件，執行教案教師預估約60人以上,約1,500位學生從學習中受益,所繳交之課程回饋,為未來的環境教育課程發展,提供改進與創新參考經驗。
二、質性成效:
（一）從教育扎根政策目標:提升師生「淨零排放」及SDGs相關知能與行動,進而帶動家長社區。
（二）提升教師專業:提升教師研發與實踐環境教育課程模組的專業知能。
（三）累積課程回饋:為未來的環境教育課程發展,提供改進與創新參考經驗。
（四）透過成果分享與參訪交流,強化校園綠生活實踐能力。
壹拾叁、本計畫陳  市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